分包意向协议书
             与              就“<#项目名称#>” (项目编号: <#项目编号#>)采购包    （多个采购包，否则删掉）（以下简称本项目）的投标有关事宜，经各方充分协商一致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1、 由              牵头，参加进行本项目的投标工作。
2、 如中标，则牵头方负责                     等工作；参加方                负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工作。各方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3、 参加方中的        为小微型企业，协议方中的            为大型企业，协议方中的            为中型企业（如有请填写，如无，请删除）。中小微企业承担的合同份额占合同金额的比例为    %（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合同金额比例为     %）。上述公司与其它各方      （请填写：存在、不存在）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。
（应附所列中小微企业的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；如各方均为小型、微型企业的，则各方均应提供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）
4、 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在本项目中投标。
5、 （各方自行约定内容，如没有删去此条）
6、 未中标，本协议自动废止。
牵  头  方：（公 章）             参  加  方：（公 章）
地  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    址：
邮      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邮      编：
电    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电      话：
签订日期：20  年   月   日
注：中小微企业承担的合同份额占合同金额的比例达到40%以上。以上比例须在分包意向协议书中明确。
